
人大监督工作经费 评价年度 评价金额

项目级次

预算计划安排

实际分配下达 市本级 86.9

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出金额 市本级 52.47

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

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 名称 权重(%)

立项管理 12 论证决策规范性 12 12

1.事前已经过
必要的可行性
研究、专家论
证、风险评估
、绩效评估、
集体决策的，
得6分；
2.项目按规定
的程序申请设
立 的 ， 得 3
分；
3.审批文件、
材料符合相关
要求，得3分
。。

项目申请、设立、
研究、审批等相关
佐证材料。

事项管理 8 监管有效性 8 8

各级业务主管
部门按规定对
项目建设或方
案实施开展有
效的检查、监
控、督促整改
的，得满分。
否则，视情况
扣分。

1.专项资金监督检
查的通知及检查报
告。
2.监督检查发现问
题整改情况报告。

数量指标
完成专项调研报

告数量
≥2 9 10

质量指标
听取和审议专项

工作报告
8 10 10

时效指标
专项工作报告审

议及时率
1 1 10

成本指标
专项调研成本超

支率
≤0% 0 10

经济效益指标 推动高质量发展
有效
推动

有效推
动

8

社会效益指标
督促重大事项贯

彻落实数
1 1 8

生态效益指标
加强生态环保监

督
有效
推动

有效推
动

8

可持续影响指标
市、区人大工作
创新推动数

2个/
市、
区

7个 8

满意度指标
代表对民生微实

事满意度
≥80% 1 8

合计： 100 100 100

1.年度工作计划、
工作总结。
2.专项上报给国家
和部委、省委省政
府、市委市政府的
工作报告。
3.国家或部委、省
、市的考核结果。
4.人大、审计局等
部门对单位贯彻落
实国家重大决策部
署情况出具的绩效
评价报告、绩效审
计报告。
5.其他产出、效益
相关佐证材料等。
6.项目绩效目标申
报表。

各项指标权
重=40/指标

总数

各项指标权
重=40/指标

总数

评价
年度
预期
值

评价年
度实现

值
自评分数

40

基本
情况

资金
情况

决策

产出

效益

资金安排情况

评分标准

20

1.定量指标：
自评分数=评
价年度实现值
/评价年度预
期值*指标权
重*100。
2.定性指标：
根据指标完成
情况分为“全
部或基本达成
预期指标”、
“部分达成预
期指标并具有
一定效果”、
“未达成预期
指标且效果较
差”三挡，分
别按照80%
（含）-100%
、60%（含）-
80%、0-60%填
写完成比例。
自评分数=完
成比例*指标
权重*100。

指标评分表

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未达标原因

分析

参考佐证材料
（说明：本栏佐证材料
供，部门只要能证明对
应指标即可，不用全部

提供。）

40

各项指标权重=40/指
标总数

各项指标权重=40/指
标总数

101.38

转移支付至下级 0

转移支付至下级 0

完成年度监督计划，讨论决定本行政区
域重大事项、开展调查研究、专题视察
及执法检查，不断强化监督工作实效。

是否如期实现预
期总体目标

是

实施文件依据 一级

填报单位名称：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金额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 2024 101.38

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
资金管理、项目管
理、项目绩效等方
面

含自评工作质量、
资金管理、项目管
理、项目绩效等方

面

二、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：
1、因受经济下行，财政支出困难影响，资金支出指标不能及时下达，影响部分监督项目资金支出；
2、因财政经费紧张，多次压减经费，导致未能根据监督工作计划支出相关经费。

一、资金使用绩效:
（一）资金支出情况
    按照监督工作计划及时开展工作，紧紧围绕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市委“1+6+3”工作安排，以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市域样板为牵引，
坚持人民至上，坚持守正创新，依法履职、担当作为，共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2件，听取有关报告29项，开展专题询问2次、专题调研9项，检查2
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，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16件，作出决定决议18项，办理代表建议239件，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任务。资金支出均为开展以上监督
工作的必要开支。
（二）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    2024年人大监督工作经费资金实际下达总额86.9万元，实际支出52.47万元，完成率60%。
（三）资金分用途使用成效
   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、突出重点，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、市委工作要求，聚焦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，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
愿，实行正确监督、有效监督、依法监督，推动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，助力江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加强财经工作监督，审查批
准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计划报告和草案，听取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，审查批准2023
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、2023年决算报告、预算调整方案，听取和审议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，连续8年开展财政专项资金使
用绩效情况专题询问，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2年度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等，有效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。二
是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深入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、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，并开展专题询
问。开展“把握‘大桥经济、黄金内湾’历史机遇，推动江门高质量发展”专题调研，深入分析“大桥经济”对地区发展的影响以及我市的优势与
不足，提出对策建议。三是做实做优民生实事项目，组织市人大代表对票决产生的2024年江门市十件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进行监督，听取和审议市政
府关于民生实事项目落实情况的报告，进行满意度测评，真正让“民声”决定“民生”。

三、改进意见:
1、建议进一步完善支出管理，确保资金支出指标能及时下达；
2、建议严格执行预算计划，不再压减财政经费，确保立法、监督工作计划项目能如期开展，并取得高质量的立法、调研成果。


